花蓮縣政府 聲復審計部臺灣省花蓮縣審計室查核所屬共26校114年度1-8月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(第三次回覆)
	審核通知事項及內容
	聲復理由或辦理情形
	審計機關覆核擬處理意見

	(一)	國福國小：
原通知注意事項三(一)，有關出納管理人員未依限輪換1項，承復：未來將視實際人力狀況，研議其他可行之替代管理措施，並持續與主管機關溝通協調，俾符規定精神等情。惟依花蓮縣政府出納管理作業流程及工作手冊第3點規定，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，並貫徹休假代理制度，仍請參酌花蓮縣其他小型學校出納管理人員輪調作法，以符規定。
	
	

	(二)嘉里國小：
１、原通知注意事項二(一)2，有關冷氣使用規定允待依教育部函示研議修正，以符現行政策1項，承復：冷氣使用及管理注意事項已修訂完成，將於114學年度下學期校務會議進行提案討論等情。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。
	
	

	２、原通知注意事項二(一)3，有關租借場地未依收費標準收費並收取保證金，且於場地使用期間始收取使用費1項，承復：依據縣府來文修訂場地使用管理辦法，已於114年7月16日函報縣府，須經法條通過才能再辦理修正等情。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。
	
	

	(三) 富源國小：
原通知注意事項二(三)，有關尚有屬基金來源(收入)未解繳，與歷年計畫(活動)結餘款項及保證(固)金久懸帳上未清理1項，承復：相關懸帳款項於114年度結束前辦理轉正或繳回事宜；已逾退還期限之保證(固)金，將儘速通知廠商或權利人辦理退還作業等情。請儘速辦理清理或繳庫，並將結果復知本室。
	
	

	(四)	明廉國小：
原通知注意事項一，有關財產管理未臻周 妥，允待檢討改善1項，承復：部分財產(2台電腦、1台 網路交換器)有帳無物，其中網路交換器將繼續尋找等 情。請將後續辦理結果復知本室。
	
	

	(五)	光華國小：
原通知注意事項四，有關場地租用管理未臻 周妥，允待檢討改善1項，承復：訂於115年1月26日召開 114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，依實際情形及需求訂定「花蓮縣吉安鄉光華國民小學場地使用管理辦法」，俟 會議決議通過後送縣府彙整等情。請將修正結果復知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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